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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球迷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球迷会为非盈利性群众社团组织。 

　　第二条：球迷会的宗旨是，在俱乐部的领导下，根据俱乐部整体工作的需要和计划，不断扩大俱乐部与各界群众的交流范围，增进俱乐部和球队与社会的沟通和互动，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力量，促进俱乐部在主场开发、足球文化营造等方面的发展。 

第三条：球迷会隶属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会员部。 

第二章 球迷会组织机构 

　　第四条：球迷会设会长一名，副会长两名，人员由会员部提名，俱乐部直接任命。 

　　第五条：球迷会下设会员管理组，开发组，财务组（隶属俱乐部财务部）。除财务组负责人由俱乐部委派外，其它各组负责人由会员选举产生。 

第六条：球迷会会员管理组主要负责会员登记注册以及各种助威、联谊和公关活动和相应事务工作；开发组主要负责配合俱乐部拓宽经营渠道，扩大商界交流以及足球文化建设工作。财务组负责会员部各项收支及财产管理。 

第三章 会员 

　　第七条：会员条件 

　　1.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球迷会会员可以是团体和个人。 

　　2.球迷会会员须热爱中国足球事业，愿为中国和广州足球的腾飞而作出努力和贡献。 

　　3. 球迷会会员应当遵守球迷会章程，服从俱乐部统一领导。 

　　4. 球迷会会员应当时刻维护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和广州医药足球队的良好形象。 

　　第八条：会员类别 

　　球迷会会员分为三类： 

　　名誉会员 

　　法人团体会员 

　　个人会员 

　　第九条：会籍资格 

　　1.名誉会员： 

　　系指为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做出特殊贡献者或热爱足球事业的社会知名人士，由俱乐部董事长或总经理推荐并经球迷会讨论通过的人员。名誉会员享有个人会员的全部权益，但不可转让和继承。　　 

　　2.法人团体会员： 

　　团体人数达100人以上，以企业或社会团体提出入会申请，并提供相应法人团体证明文件，办理登记入会手续后，即可取得法人团体会员资格。法人团体会员资格不可转让。 

　　3.个人会员： 

　　凡无违法记录的自然人，包括具有居住证明的外籍人士，广州市民和初中以上的在校学生，以个人名义提出申请，出示身份证明，经审查并办理相关手续后，即可取得个人会员资格。个人会员资格不可转让。 

　　第十条：会员会费 

1.申请会员资格应缴纳俱乐部规定的会费。俱乐部根据经营状况有权调整会费的收取金额和比例。 

2.会费的收取为年度缴纳。会员缴纳会费后，任何情况下不予退还。会员自愿退会时，可申请办理退去手续，但不可要求退回所缴纳的会费。 

　　3.会员会费的缴纳从办理会员登记手续当日起计算。 

　　4.会费标准： 

　　名誉会员：免收会费。 

　　法人团体会员：按个人年费的八折缴纳。 

　　个人会员：2007年个人会员年费250元。 

　　第十一条：入会手续 

　　1)填写入会申请表，交俱乐部会员部审核存档。 

　　2)缴纳相应的会费，领取球迷会章程。 

　　3)会费交纳后由俱乐部统一发放会员证。 

　　 

第四章 会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二条：球迷会会员可以享受以下各项权利。 

　　1.名誉会员可免费享受俱乐部球队主场比赛中的主席台、贵宾席等指定席位观赛，优先享受其它各项会员权益。 

　　2.根据人员、地点和内容的具体要求，会员均有机会参加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所举办的各项球队和球迷联谊活动，VIP会员有优先参与的权利。 

　　3.法人团体会员可以在俱乐部允许的范围内借助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球队及队员进行宣传活动。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对法人团体会员从优收费并具有优先权。 

　　4. 会员享有在俱乐部开办或由俱乐部指定的专卖店、商场、宾馆、健身、娱乐等场所凭会员卡打折消费的权利。VIP会员更将获得额外九折优惠。 

　　5. 所有会员免费获得广州医药队中超联赛主场门票权利，可入座俱乐部指定的球迷专区；VIP会员则可入座指定的贵宾区域。所有会员均获得俱乐部提供的球迷服一套。 

　　6.会员在协助俱乐部广告招商和其它项目经营时，享受该项目一定比例的代理费。 

　　7.会员有权对俱乐部或会员部提出书面或者口头批评与建议。 

　　8.会员优先获得并享受俱乐部各种信息动态以及各种文字宣传资料。 

　　9.凡参与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全年所有活动的会员均有机会参与俱乐部年终的“最佳球迷”评选并获得晋升VIP会员资格。 

　　第十三条：会员的义务 

　　1.会员应遵守国家法律和中国足协的有关规定做文明球迷。 

　　2.会员应遵守俱乐部会员部的章程和有关管理规定，未经俱乐部会员部许可，不得私自举行影响社会秩序的活动。 

　　3.会员应积极配合各种媒体的宣传工作，不得损害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和球队形象。 

　　4.会员必须按规定交纳会费，凡不按时交纳会费将视作自动退会。　 

　　5.会员参加俱乐部举行的有关活动时，须随身携带会员证件。会员证件不得转借他人，如证件遗失，应立即通知会员部并及时补办，补办工本费用由会员承担。 

　　6.会员个人信息如有变动，应及时通知俱乐部修改档案，否则所产生的后果会员部不予承担。 

　　7.会员在参与俱乐部举办的各项活动时，须穿着球迷会指定的球迷服。 

　　第十四条：会员资格终止 

　　1.会员违法犯罪或其它不当行为有损俱乐部形象者。 

　　2.屡次或严重违反俱乐部会员部章程和规定者。 

　　3.拒不按期交纳会费者。 

　　4.团体会员组织解散、破产、合并、撤销者。 

第五章 补充 

　　第十五条：本章程已经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批准通过，并保持增删和修订权利。 

　　第十六条：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对本章程拥有最终解释权。 

广州医药足球俱乐部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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